青岛电影学院

举办非学历教育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认真执行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管理暂行规定》，为加强对各系、各专业举办非学历教育的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非学历教育包括大学后继续教育和其他各类培训、进修、辅导（不含以获得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为目的的自学辅导）等。

第三条  各系、各专业在保证完成学校下达的教学任务的前提下方可举办非学历教育。为了不影响正常教学，要求非学历教育在双休日或寒暑假期间举办。举办非学历教育必须提供能保证教学质量、与规模相适应的物力、人力投入。
第四条  各系、各专业举办非学历教育要报请学校校长办公会批准。学校可按要求提供教学设施和用房，教学设施和用房的管理执行学院《青岛电影学院关于教室的管理规定》等相关规章制度。举办非学历教育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要端正办学思想，重视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保证办学质量。
第五条  非学历教育采取业余的学习方式。业余学习的学习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半。非学历教育不得与学历教育混淆、衔接。
第六条  各系、各专业举办非学历教育，业余学习在一年以上的，向青岛市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方可招生；业余学习在一年以下的，应向青岛市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七条  申报材料和备案材料均应包括办学形式，招收学员的区域、对象，学习期限，教学计划，使用教材，师资投入，可提供的教学设施和用房，招生人数，收费标准等。
第八条 学校的非学历教育工作由教务处统一归口管理。经批准后，学校委托各系直接管理。各系不得以各自的名义自行举办或与外单位合办非学历教育。
  第九条 学员完成学业，考核及格，由学校教务处发给结业证明。结业证明颁发情况应建立专门档案。
　　结业证明应注明以下内容：
　　学员的姓名、性别、年龄、学习起止年月；
　　修学的性质（如培训班、进修班）、形式（如业余）；
　　修学课程的名称和考核成绩；
　　学院教务处印章；
　　发证时间及编号。
　　非学历教育不得颁发毕业证书、结业证书、肄业证书等易和学历教育相混淆的证书或文凭。
  第十条  对教学条件不具备或办学力量投入不足，质量不能保证的，学院可责令各系限期整顿或停止办学并退还所收费用，按规定追究责任人相应责任。
第十一条  非学历教育收费使用分配：收费的50%用于各系办学成本，10%作为学院管理费。余额部分的50%返给各系作为教育发展基金，50%作为学院教育教学发展统筹基金。
第十二条  本规定的解释权属学校校长办公会。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2015年9月1日起试行。
